
 

 

 

 

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（下稱個資

法）已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施行，個

資法擴大保護客體，不再以電腦處

理之資料為限，人工蒐集、處理之

個人資料亦適用之。公務機關就各

項涉含個人資料之公務文件，因應

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，應更為審慎，

尤以面對各項法令產生見解上之歧

異時，應以專業並合乎法治精神，

對於當事人有利之方向做決策，除

避免衍生後續洩密疑慮外，並有助

於提升民眾對於政府之信賴。 

各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，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

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。個

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

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

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，同時，各單位應提高警覺、

注意保密措施及落實資訊安全規定，以防杜洩漏個人資料。 

 

 [案例摘要] 

某公司陳○○曾從事護理工作，瞭解嬰兒奶粉、彌月蛋糕、油飯等廠

商亟需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作為寄送型錄及試用品之用，乃藉由過去從

事護理工作之人脈，認識縣市衛生局負責或能接觸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

公務機密維護宣導-雙十慶典季 



之公務員，以公司業務需要為由，希望該衛生局公務員，以越權查詢出生

通報系統等方法提供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，再由其公司員工將資料上所

列產婦及新生兒等個人資料輸入電腦建檔處理。並將資料販售給食品公司

等家廠商。 

 

 [檢討分析]  

由本案例我們可知應加強公務人員法令觀念，並非只有公文上標明「機

密」或「密」等級之文書需依法保密，其他因職務或身分機會而持有或知

悉，但未清楚記載機密文字訊息之資料，也需遵守保密規定；依刑法第 132

條：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

或物品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因過失犯前項

之罪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非公務員因職務

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 1 項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，而洩漏或交付之者，

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」因此，除加強宣導法令

觀念，更要建立資訊系統線上監控及核對機制，以防止有心人士擅用相關

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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